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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市场监管局聚力提质增效
护航市场秩序高质量发展

今年以来，区市场监管局深入贯彻依法治区工作要求，坚持

依法行政、公正监管、优化服务，聚焦营商环境、安全底线、市

场秩序、消费维权等重点领域，扎实推进法治建设，持续提升依

法履职能力，以高水平监管服务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一、强化法治引领，提升依法履职能力。一是完善依法决策

机制。充分发挥法制审核人员与法律顾问专业作用，严格履行决

策合法性审查程序，确保各项决策于法有据，依法推进政府信息

公开，常态化推送工作动态至区政府门户网站，切实提升行政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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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度，推动权力在阳光下规范运行。二是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。

贯彻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落实执法全过程记录，实现行为可

追溯、责任可倒查。全面推动执法信息公示，及时公开执法依据

与结果，增强执法公信力。严格执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，保

障执法决定合法合规。2025年，累计办理行政处罚案件 103起，

均做到程序正当、处置适当，未发生行政复议被撤销或行政诉讼

败诉情形。三是提升执法队伍综合素质。组织执法人员参加法治

专题培训、典型案例研讨及执法资格考核 12场次，持续强化法治

思维与实战能力。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深入企业、

社区、校园开展普法宣传 20余次，积极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

良好社会氛围。

二、聚焦主责主业，优化法治营商环境。一是深化商事制度

改革。严格施行“一次性告知”“首问负责”等制度，全面推进

“一网通办”“证照分离”改革，将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 146 分

钟，效率位居全市前列。依法高效完成中国飞龙通用航空有限公

司迁入登记，精准服务重大项目落地。二是统筹推进“双随机、

一公开”监管。制定印发《郑州市上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

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抽查计划》，涵盖省、市、区三级计

划 27 项，下设具体任务 35 项。同步出台部门联合抽查方案，明

确 21 家成员单位在 41 个检查领域中的牵头与配合职责，切实实

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，有效减轻企业负担。三是强化知识

产权全链条保护。积极指导企业开展专利布局与商标注册，推动

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落地见效，全年实现融资额 8000万余元，有效

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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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严守四大安全，筑牢依法监管防线。一是从严实施食品

安全监管。集中开展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，累计检查学校及托

育机构 88家次，立案查处 4起；扎实推进食品安全“大排查、大

整治、大提升”行动及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治理，检查食品生产经

营主体 1500余家次，发现问题全部整改到位；创新推出“食品安

全、你点我检”阳光监管活动，相关视频播放量近 15万次。二是

扎实推进药品安全监管。全面实施药品电子追溯，强化“以网管

网”能力，加强对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的全生命周期监管。

累计检查药店 65家次、医疗机构 62家次，立案查处“两品一械”

案件 9起。按时保质报送药品不良反应 134 例、医疗器械不良事

件 96 例、化妆品不良反应 47 例，风险监测预警能力持续增强。

三是依法加强特种设备安全整治。对辖区内 12家游乐设施生产单

位开展全覆盖检查，6 家持证单位未发现“大游小标”等违法行

为；检查电梯使用单位 68家，立案查处特种设备案件 4起。四是

严格把关工业产品质量安全。以燃气用具、电动自行车、消防产

品、烟花爆竹、成品油及“一老一小”用品为重点，全面排查质

量安全隐患，建立问题清单与整改台账，实现动态闭环管理，下

达责令改正通知书 22份，查办相关案件 9起。

四、提升执法效能，保障群众合法权益。一是维护公平竞争

市场秩序。依法查处以“保健”为名开展的虚假宣传行为 2 起，

扎实开展殡葬服务、养老服务、水电气收费等领域价格专项整治，

查办价格违法案件 3起，加强广告市场监管，全面排查经营者借

机进行不当商业宣传、发布违法广告等行为，立案查处违法广告

案件 10起。二是依法保障消费者权益。充分发挥 12315投诉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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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台作用，全年依法办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1900余件，按时办结率

达到 100%，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0万余元，针对预付式消费、

商品销售等重点领域消费纠纷，依法及时调处，发布消费警示提

示 9期，切实提升消费维权工作法治化水平。三是深化服务型执

法改革。推行“说理式执法”模式，累计发放行政指导书、告诫

函 200 余份，推动监管方式从“管理型”向“服务型”转变，探

索实施包容审慎监管，全年适用“首违不罚”“轻违免罚”案件

24件，减轻处罚 26件，惠及市场主体 50家，累计减免罚没金额

百余万元。 （区市场监管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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